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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个人伤害和广告侵害责任条款 

 
1.1 承保范围 

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在不违反本保险单中的条款、除外责任、定义、条件和限制的情

况下，对于保险期间内在承保区域发生的，由与业务相关的事件导致的： 

1.1.1 个人伤害， 

1.1.2 财产损害，或 

1.1.3 广告侵害， 

保险人将就被保险人依法应赔付的全部金额赔偿被保险人。 

1.2 广告侵害是指： 

由被保险人的广告活动所引发的任何非故意的书面或口头诽谤、诋毁、侵犯版权、盗用

标题或标语、盗版、不正当竞争、剽窃创意或侵犯隐私权。 

广告侵害不包括： 

由以下广告侵害所导致的责任： 

(a) 未能履行合同（但本除外责任不适用于基于违反默示合同而对未经授权的创意剽

窃提出的索赔）； 

(b) 侵犯商标、服务标记或商号（但不涉及标题和标语）； 

(c) 对商品或产品的描述不正确；以及 

(d) 广告中的价格有误。 

1.3 个人伤害是指： 

1.3.1 身体伤害、死亡、疾病、伤残、丧失亲权、精神刺激、惊吓、心理痛苦或精神

伤害； 

1.3.2 错误逮捕、拘留、错误关押、诬告或侮辱； 

1.3.3 发布或作出书面或口头诽谤或其他中伤或诋毁性材料，或发布或作出侵犯任何

个人隐私权的言论，但以下情形除外： 

(a)该等首次发布或作出的言论是有关本保险单生效之前发布或作出的任何其他言论；

或 

(b) 该等言论是在被保险人或其代表进行广告、电台广播、电视广播或出版活动的过

程中发布或作出的，或与上述活动有关； 

1.3.4 不当进入或被不当逐出私人住所或对私人住所权利的其他侵犯； 

1.3.5 并非由被保险人实施或遭受的攻击和殴打，除非实施该等攻击或殴打是为了避

免或减少人员或财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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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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